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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110 學年度 

日間部四年制運動績優學生單獨招生現場登記分發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實施方式暨注意事項公告 
 

說明： 

本校原訂 110 年 5 月 29 日（星期六）下午 14：00 假經國體育館舉行之「現

場登記分發作業」，因應目前國內「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已十

分嚴峻，為避免是日考生到校造成校園群聚及因區域移動而發生交叉感染之風險

，基於維護考生及校內師生健康，爰 5 月 29 日現場登記分發作業方式將調

整為以【電話通聯】方式向考生確認欲登記科系，故考生本人（或受

委託辦理者）均無須到校，但 14：00 起請考生本人保持手機暢通以利

通聯！ 

是日，本校將以【電話 05-6336134】專線聯絡考生，請參加「電話通聯登記

分發之考生」特別注意本校 05-6336134 來電，若電話接通者非考生本人，須由

代接電話者於 2 分鐘之內轉交電話給考生本人在線通話，逾時者即喪失登記科系

資格，考生不得異議！並由試務人員繼續進行下一順位考生之分發登記。 

【現場登記分發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實施方式暨注意事

項】如第 2 頁表列，攸關臺端登記科系權益，敬請詳細閱讀作業說明並依相關規

定辦理，謝謝您！ 

  ◎洽詢電話：05-6315108、05-6315106、05-6314790（綜合教務組顏小姐） 

          05-6315282（體育室廖先生） 

          傳真：05-6310857 

  ◎如有臨時通知事項將於招生資訊網站公告，敬請參加電話通聯登記分發考生

隨時留意本校首頁-招生資訊網-四技二專-運動績優招生最新公告，以掌握

最新消息。 

招生資訊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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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登記分發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實施方式暨注意事項 
作業程序 辦理作業說明 考生應配合重要事項 

1 

 
考生參加

「登記分

發資格」

之調查 

為確認是日有意願參加「電話通聯方式登記

分發」人數，爰「因故自願放棄登記分發資

格」之考生，請於 5 月 25 日（星期二）17：

00 前，填寫附件 1-『放棄參加登記分發資格

聲明書』並經家長（或監護人）簽名後傳真

(05-6310857)至本校，聲明放棄錄取資格既

經收件確認後，不得以任何理由撤回，請申

請生及家長慎重考慮！ 

傳真後請以電話：05-6315106、 

05-6314790（綜合教務組顏小姐) 確認

是否已收到。 

2 

 
進行「電

話通聯、

確認考生

登記科系

」 

「確定要參加登記分發」之考生： 

本校將訂於 5 月 29 日（星期六）14：00 起，

由試務人員依登記分發之優先次序（1-1、1-

2…；2-1、2-2；3-1、3-2...等次序）撥打

電話給考生； 

一經電話通聯成功後，即向考生報告現

場最新科系登記分發狀況，再請考生於

電話線上聲明、確認登記科系。 

 「電話通聯登記科系」一律由考生本人

在線確認為準！ 如因不可抗力因素須

委託他人代理者請依第 3點說明辦理。 

既經試務人員電話確認並同步於大海報

登記科系後，考生不得再要求更改！ 

1. 請確認（附件 2）聯絡手機號碼確

實為考生本人所持有，如須異動者

，請更新後傳真給本校，俾憑更新

聯絡資訊。 

2. 5 月 29日（星期六）14：00起，請

考生務必保持手機暢通，倘第一次

未通聯成功，將由試務人員連續撥

打之，惟手機通聯以 3次為限。 

3. 是日考生如因傷病治療中或參加全

國性升學考試而未克親自通聯登記

分發科系，請於 5 月 25日（星期二

）前傳真附件 4-委託書給本校，始

准予由受託人代為參加電話通聯登

記分發處理一切事宜。 

4. 若電話接通後非考生本人（或受託

人）在線通話，須由代接電話者於

2 分鐘之內轉交電話給考生本人（

或受託人）通話，逾時者即喪失登

記科系資格，考生不得異議。 

3 

 
辦理「錄

取系組傳

真報到」 

「完成登記分發科系」之錄取考生： 

5 月 29 日於各系組招生名額內獲登記分發者

即為錄取生，爰請錄取生於 6 月 3 日（星期

四）17：00 前，填寫附件 3-『報到切結書』

並經家長（或監護人）簽名後，傳真(05-

6310857)至本校，始為完成報到手續。 

1. 傳真後請以電話：05-6315106、05-

6314790（綜合教務組顏小姐) 確認

是否已收到。 

2. 逾期未辦理報到者，視同自願放棄

錄取資格論！缺額將依規定將回流

到四技聯合登記分發中再行招生。 

3. 確定就讀本校者，須於註冊日繳交

有效之畢業證明文件，否則將取消

入學資格，考生不得異議！ 

補充說明事項 

1、 基於現場登記分發試務作業公正、公開原則，爰是日將以網路直播方式提供最即時現場登記分發

實況，直播網址俟本校確定後另行於網路公告及簡訊通知，請考生隨時注意招生資訊網頁公告。 

2、 「電話通聯登記分發」採ㄧ次作業完成，於各學系招生名額內獲登記分發者始為錄取生，各順位

考生優先次序並須受各招生運動項目名額之限制，即考生登記各學系之名額已達各該招生學系或

招生運動項目名額，則不再予以分發。錄取生須於規定期限內辦理傳真報到手續；未獲登記分發

者本校恕不再辦理補分發。 

3、 本招生如經考生放棄分發資格後，致該招生運動項目現場登記分發之人數有少於招生名額者，則

會依流用規定辦理之。爰已額滿之各運動項目剩餘考生建議仍繼續留在直播線上等候流用情形。 


